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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国后两个周内 

 

申请人携带核算中心要求的资料 

研院 208 室通知 研院 106 室通知 

    出行〉=180 天 

申请人携带核算中心要求的资料 

 

出行<180 天 

请人携出访科要求的资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行前往   

 

通  过 

院系培养单位评审推荐 

 

研究生院审批申请资格 
（“重要提示”第 1 条中第（1）至（7）项资料提交研究生院 106 办公室。） 

个人申请材料准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申请材料清单及填写要求参看“重要提示”第 1 条。所有资料提交后存档，不再退还本

人。不提供借出、复印服务。请另备留底，以便提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核算中心等部门。） 

 

 

 申请人领取英文资助证明  
（研院 106 办公室） 

 

申请人领取领款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研院 106 办公室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核算中心领款（逸夫楼一楼） 
 

 申请人办理签证 

申请人提交行前领款资料给研究生院审查 
（“重要提示”第 1 条中第（8）至（11）项资料提交研究生院 106 办公室。） 

 申请人领回第(8)项资料申报表 
  （研究生院 208 室） 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（出访科中山楼 110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国 

回国结项 
（“重要提示”第 1 条中第（12）至（15）

项资料提交研究生院 106 办公室。 

申请人学籍系统回国登记 
（本人持护照原件前往研究生院 208

办公室） 



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 纸质申请材料清单及填写要求：（提前至少 60 个工作日提交） 

 申请环节： 

（1）《中山大学博士生国外访学与合作研究项目申请表》 

  *硕博连读生须是已经获得硕博连读资格才能申报； 

  *已取得硕博连读资格的硕博连读生，请在申请表封面进行勾选；学号如已获得博士学号请填写博士学号；如刚刚获

得硕博连读资格尚未获得博士学号可先填写硕士学号，请按以下格式:“学号（硕士）”/“学号（博士）”。 

（2）导师推荐信 

（3）专家推荐信（两封，要求两位高级职称专家出具） 

（4）外方导师或机构出具的正式邀请信 

*邀请信须注明到达时间（原则上应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到达），明确出访期限; 

  *如因故改变出行时间，须出具新邀请函，出行时间与邀请函上注明时间须一致。  

（5）外语水平证明（雅思、托福、大学英语六级等均可） 

（6）博士生在读期间成绩单 

（7）博士生在学期间已取得的科研成果（非必须） 

 出行前领款环节： 

（8）《中山大学研究生长期出国（境）申报表》或《中山大学研究临时出国（境）申报表》（下载路径：研院主页-学

籍管理-表格下载） 

*双面打印，勿改变格式；勿涂改；个人声明勿漏签名； 

*如有导师部分资助经费，勿漏填写经费号、导师签名； 

*保险选项勿漏勾选、签名，并按要求提交保单复印机或相关证明材料。如有特殊情况，请备注清楚并签名； 

*须提交纸质版。 

（9）《中山大学博士生国外访学与合作研究项目协议书》 

*一式三份，获资助人和导师签名  

（10）护照及签证页复印件 

（11）机票行程单复印件 

 回国结项环节： 

（12）《中山大学博士生国外访学与合作研究项目结项报告》（下载路径：研院主页-培养工作-表格下载） 

*须经导师、院系审批； 

*提交第（12）至（15）项资料到研究生院前，请先发送电子版相关成果（仅提供摘要即可）及 1-2 张个人学习交流照片至邮 

  箱:zhaoj69@mail.sysu.edu.cn，邮件主题命名格式为：“201X 年+学号+姓名+访学成果及交流照片”。 

（13）护照首页及标有出入境日期页面的复印件 

*除护照首页外，出境日期、入境日期复印需清晰可见；（温馨提示：打手指模出入境的同学请，记务必在出入境关

口处，补盖出入境时间记录的章，以备回国查验。） 

*若因故没有盖章，请务必提供以下资料作为出入境时间的证明：登机牌和行李牌（注意不是行程单）、或海关出入

境记录查询结果等证明材料，复印信息需清晰完整。海关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可参考“7、结项出入境记录模板-海

关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” 

（14）外方导师评述函 

（15）出国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复印件 

2、 所有材料提交审核后，将被存档。我办不提供外借、复印等服务。如其他部门仍须相关材料，提交申请材料前，请

大家自行备份留底。除第（1）和（8）、（9）项资料须原件外，材料中其他项材料提供复印件即可。 

3、 出行前不办理（8）《中山大学研究生长期出国（境）申报表》或《中山大学研究生临时出国（境）申报表》，相关

责任由研究生本人自行承担。 

4、关于领款事宜的温馨提示：去财务部门领款须凭签证、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申报表、机票订单、签订的资助协议书、 

经费审批通知等资料。详细以核算中心通知为准。 

5、所有列入资助计划但无法实际出行的博士生均应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一份“中山大学博士生国外访学与国 

际合作研究项目未出行情况说明表”，说明具体情况与原因，并视情况必要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；需博士生个人



签名，导师审查签名确认。无法出行的博士生应及时告知国外合作导师，积极、诚信地取得对方谅解；应提交一份

外方导师知情同意的文件（如往来邮件等），随“中山大学博士生国外访学与合作研究项目未出行情况说明表”同

时交至研究生院培养处。如不按规定提交相关未出行情况说明材料的博士生，将不再允许申请此项目。 

6、研究生院 106 咨询电话：84113007；研究生院 208咨询电话：84111763。 

   出访科（中山楼 110 室）电话：84110817；核算大厅前台电话（逸夫楼一楼）：84113137。   

7、结项出入境记录模板-海关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 

 

 

 


